区信访办法治政府建设情况报告（2025）

2025年，在区委的正确领导下，区信访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依法治国重要论述，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市委和区委法治建设有关部署要求，全面推进信访工作法制化，紧紧围绕“五个法治化”和“四个到位”，进一步健全工作体系、贯穿法治思维、细化工作规范。办主要领导坚定扛起法治政府建设第一责任人责任，积极作为，率先垂范，较好完成法治建设各项工作任务。

一、在组织习近平法治思想学习宣传贯彻力度方面
    深入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规则》，认真组织开展专题学习，提高政治站位，突出理论底色，开展好集体学习研讨，以实际行动带动全办干部学习，推动形成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浓厚氛围。确保习近平法治思想要求在我办落到实处，切实把学习成效更好转化为推进全面依法治区的生动实践。
（一）加强组织领导，夯实法治工作基础。办党组高度重视，坚持将法治建设摆在重要位置，按时按质提交法治建设述职报告。坚定扛起法治政府建设第一责任人责任，充分发挥示范带头作用，办党组定期主持召开党组会议，专题研究推进法治建设工作，积极研究和解决新形势下依法行政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及各级督查反馈的问题，并将法治建设工作作为“硬指标”，纳入年度工作计划中，与信访业务工作同部署、同落实、同检查。

（二）坚持学法用法，全面提升干部法治素养。坚持“第一议题”、党建引领、领导带头普法工作机制，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论述等纳入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建立完善党组中心组学法和领导干部学法用法制度。通过党组集中学习和个人自学相结合的方式，重点学习《信访工作条例》及与信访业务紧密相关的法律法规，切实提高领导干部依法行政的水平和能力。将学习贯彻《信访工作条例》作为法治建设教育内容纳入党校培训课程，将《信访工作条例》培训作为特色课程向全区各单位进行推广，推动《信访工作条例》入脑入心、落实落地。
（三）推动法治宣传，营造“法治信访”浓厚氛围。狠抓《信访工作条例》宣讲，推动信访工作法治化理念先行、入脑入心。线上通过LED电子屏、微信公众号等各种形式，向全区信访干部和来访群众宣传深入宣传《信访工作条例》等法律法规；线下利用接访平台在接待过程中向信访群众讲法、释法，不断提高信访干部推动信访法治化的能力水平，引导群众依法反映诉求，坚持依法逐级走访。开展《信访工作条例》宣传月活动，将宣讲《条例》、信访工作法治化“路线图”“导引图”纳入“八五”普法重要内容，建立网、微、视、屏“四位一体”多元宣传矩阵，扎实推进《条例》和信访法治化进党校、进机关、进基层，成立宣传分队进市场、进工地、进村居，悬挂宣传条幅海报32余幅、发放宣传册2000余册，引导广大群众依法信访、理性维权，教育领导干部知责明责、依法履职。

（四）解决合理诉求，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狠抓信访事项受理办理法治化，全力纠治“四应四不”问题，依法按政策推动事心双解、案结事了。根据信访工作法治化工作指南、“路线图”和“导引图”，区分性质、明确管辖、精准转送。严格落实依法分类处理信访诉求清单，大力推动“受理部门负责程序推进、办理部门负责实质解决”。落实“三个不予受理”和“两个不再受理”具体规定，避免诉访不分、访纪不分或以信访答复代替行政处理、以信访程序代替依法履职，以程序严密确保问题处理到位。

（五）狠抓依法治访，聚力维护信访秩序。聚焦问题源头治理，以“案件评查、分类疏导、依法终结”解决信访突出问题闭环工作法为有力抓手，对进京访突出问题逐案开展“三级评查”，协调推动化解进京越级访案件34件。研究制定依法处置违法进京访问题的实操性措施，对长期滞留在京、反复越级上访、恶意“划道”施压的人员依法处置，守住法治“红线”、“底线”，有效遏制了进京访多发频发的不利局面。
二、存在的突出问题和不足
一是开展普法活动的主动性不强，满足于规定动作。二是普法宣传受众面窄，深入基层、走入群众开展法治宣传教育不够。
三、下一步工作举措
（一）持续深化理论武装。将学校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教育引导全体干部依法开展工作。加大法制宣传教育和依法治访力度，引导群众正确认识信访权利和实现权益的途径，提高群众遵法守法意识。利用12.4宪法日、法制宣传日等活动，采取上街设宣传点、印发宣传资料、张贴宣传标语、制作宣传专栏等方式，持续提升群众依法逐级走访意识和信访工作知晓度。

（二）全面落实信访法制化。按照全面落实“五个法治化”的要求，围绕预防、受理、办理、监督追责、维护秩序“五个法治化”协同发力。坚持“早排查、早入手”，开展矛盾纠纷拉网式、地毯式专项排查，全面排查涉房、涉众、涉军等重点领域、重点群体、重点问题、重点人员，一人一策、一事一策，做好化解稳定工作，坚决防止规模性聚集上访。对排查中发现的生活失意、心理失衡、行为失常等人员，耐心细致做好情绪安抚、心理纾解和解困帮扶等工作，避免出现涉访极端行为。

（三）强化基层基础。严格落实信访事项首办责任，强化“接诉即办”模式，第一时间解决好群众诉求，防止矛盾积累发酵上行。全面排查各领域信访风险隐患，建立台账清单，实行销号管理，直至“清仓见底”。

    （四）依法维护良好信访秩序。强化安全隐患预测预警预防，对进京越级访、集体访、扬言等隐患线索，“广收集、精研判、早预警、快处置”，紧盯不放，对违法犯罪行为依法打击。加强信访协作机制，共同做好信息预警、重点人员排查、劝返、稳控和秩序维护等工作。对个别煽动、挑头、鼓动串联、以访牟利等违法行为，坚决依法精准打击。


